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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竹北高中附近地區）細

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土地使用管制計畫是實施都市計畫、管制人口與各種活動之分布與強度的主

要工具，其優點在於可以使土地適當配置以供各種發展之需，公共設施能充分有

效的利用，都市能健全發展。在被管制的地區內，任何土地開發都必須依土地使

用管制之規定辦理，以使各種活動發展之結果達到原先規劃時所預期之土地使用

型態。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點  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之規定訂

定之。 

第二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開發強度 

第二點  住宅區為第一種住宅區，其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以供住宅使用為主，且其

建蔽率不得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200％。 

住宅區建築物2樓（含）以上各樓層之樓層高度均不得超過4.2公尺，

惟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及解決停車需求，住宅區每一戶應至少設置一輛汽

車停車空間；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250平方公

尺（含）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250平方公尺者，超過

部分每150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但建築基地面臨4

公尺人行步道用地者，不在此限。 

所留設之停車空間如屬同一戶，得免依建築技術規則留設車道。 

第三點  文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積率不得大於150％。 

第四點  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及兒童遊樂場之建築物，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15％，容積率不得大於下表規定： 

配合本計畫區區段徵收開發需要，得選擇適當之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及兒童遊樂場用地為土地公廟等之安置，惟應考量其原有功能，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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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設計。 

項 目 公 園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兒童遊樂場 

最大容積率 60% 30% 30% 

 

第五點  體育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50％，容積率不得大於240％。 

體育場用地進行開發規劃時，應本資源共享及社區互動之原則，提供鄰

里活動空間及竹北高中教學空間使用，發揮社區化之功能，以提升鄰近

土地使用之效益。 

第六點  本計畫區之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寬度 8 公尺（含）以上，12 公尺（

含）以下者，應自道路境界線（不含截角）至少退縮4.5公尺建築，面

臨計畫道路寬度超過 12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不含截角）至少退

縮6公尺建築；建築基地如面臨兩邊以上之計畫道路時，仍應依前述退

縮規定退縮建築。其退縮部分得計入為法定空地，不得設置圍牆，並鼓

勵植栽綠化。 

如有開挖地下室之必要者，地下一層應自最小退縮建築距離後，始得開

挖建築，如屬角地，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

一退縮。 

第七點  顏色準則： 

正立面之外牆色彩以中低明度、彩度之磚紅色系及灰白色系為原則。 

外牆應儘量避免大量採用黑色或深色，如配合整體或公司品象需要大量

採用黑色或深色，應提送「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始

可設置。 

第八點  景觀及綠化原則： 

(一)建築物臨接或面向公園、綠地、人行步道及公共開放空間者部分，

如有暴露通風、通氣、廢氣排出口等有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應有適

當之遮蔽處理與設計。 

(二)公園綠地之綠地綠覆所佔面積不得小於 60％，其中有床基之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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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不得超過綠覆面積10％。 

第九點  獎勵部分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

。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

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

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第十點  建築基地所留設之法定空地應植栽綠化，其綠覆比例應達50%以上，並

依新竹縣建築基地綠化實施辦法辦理，且應考慮防災與緊急救護通行之

需求。 

第十一點  本計畫區內申請建築之建築基地達2,000平方公尺（含）以上及經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議決議應提會議審議者，應於發照前，送經「新竹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第十二點  為塑造優美環境，建築基地應於建築線至牆面線之間（即退縮建築之

空地）至少種植1株米高徑5公分以上之喬木，其植栽種類應儘量使

用原生樹種。 

第十三點  本計畫區除道路工程外，各類公共設施用地應於開發興築前，將開發

計畫提經本縣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開發興闢。 

各公共設施用地臨計畫道路部分應配合最小退縮建築距離規定設置

公共開放空間，供人行步道或作緩衝綠地使用，該開放空間得計入法

定空地，且綠覆面積應達50％以上。 

第十四點  本計畫區於退縮地設置連續性前廊或有遮簷人行道，應提送「新竹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設置，其經審議通過者得不計入

建蔽率及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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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點  為鼓勵本地區建築基地大街廓開發及提供公共設施用地等申請建築

案，得由「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視開發規模及留設比

例，訂定獎勵措施及原則，給予一定比值之獎勵及措施。 

第十六點  建築基地符合各種獎勵條件，得同時適用之，除依都市更新規定獎勵

面積外，其餘各項獎勵面積之總和，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容積率之

50％。 

第十七點  本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土地使用項目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之規定作多目標使用 。 

第三章  都市設計管制事項 

第十八點  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應依本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及都

市設計管制事項，對於建築開發進行審議，必要時得依本管制事項精

神另訂更詳確之都市設計管制事項，以為審議時之依據或遵循。 

第十九點  本計畫區經指定退縮建築地區，面臨兩計畫道路之建築基地，其臨計

畫道路（4公尺計畫道路不在此限）之任一側長度（以未截角長度計

算）以不小於15m為原則。 

第二十點  建築基地之退縮建築，其無鄰接公有人行道之基地，其相關招牌、街

道家具、喬木植栽設置等，須設置於自建築線起算2m設施帶範圍內，

且不得妨礙公共通行。 

第二十一點  圍牆設置規定 

（一）本計畫區指定最小退縮建築部分不得設置圍牆。 

（二）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除前項規定外之其他部分得設置圍牆，如

設置圍牆者，其圍牆透空率不得小於70%，牆基高度不得大

於45cm，且圍牆總高度不得大於1.5m，圍牆採綠籬代替，

則不受透空率之限制，然高度亦不得大於1.5m。 

（三）本計畫區內學校用地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其型式以採綠

籬為原則，其餘地區設置圍牆可以綠籬代替，則不受透空率

之限制，然高度亦不得大於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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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點  建築基地設置停車空間、汽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規定 

（一）住宅區每1戶，應至少設置1輛汽車停車空間。 

（二）採集合住宅設計之建築基地，除應依前項規定設置汽車停車

空間外，並應加設5％以上供公眾使用之來賓停車空間（尾

數0.5以上者設置乙輛）；來賓停車空間得增加其樓地板面

積為獎勵，其獎勵之樓地板面積以每加設1部增加15m
2計

算，最高獎勵面積不得超過600m
2。來賓停車空間應提供公

眾使用，不得出售予特定住戶或供特定住戶專用，且應於「社

區管理規約」中詳為註明。 

（三）住宅區採集合住宅設計均應設機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數以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樓地板面積計算方式，

每滿200㎡設置1輛計算，其尺寸須長2m以上，寬0.9m

以上，通道寬度1.5m以上，如停車位數超過10部者，應採

集中設置為原則，並僅得設置於地面層及地下一層，且不得

設置於最小退縮建築地上。 

（四）計畫區內停車數量達150部或戶數達100戶者，應檢附交通

影響評估說明書，且由專業技師簽證。 

（五）學校用地汽車停車位應停車需求內部化。 

第二十三點  建築細部設計與顏色規定 

（一）為鼓勵住宅區建築物採用斜屋頂建造，以提昇本計畫區景觀

風貌，依下列規定設置斜屋頂者，得給予增加5﹪之容積獎

勵： 

1.斜屋頂面或山牆面應以面向該道路或公共開放空間設置。 

2.建築物斜屋頂，其斜面坡度不小於1比4，斜屋頂之高度

不超過7.5m，且建築物各部份應按其同一面向道路或公

共開放空間設置同一坡度之斜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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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物各層斜屋頂最小投影面積合計應大於建築面積3

分之2。 

4.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地面排水系統。 

（二）建築物臨接或面向廣場、公園、綠地、人行步道及公共開放

空間部分，如有暴露通風、通氣、廢氣排出口等有礙觀瞻之

設施設備，應採適當之遮蔽處理與設計。 

（三）建築物屋頂之各項設施，如水塔等，須於建築設計中加以隱

藏包圍，不得外露。 

（四）本計畫區建築物正立面外牆色彩以中低明度、彩度之磚紅色

系及灰白色系為原則，外牆應儘量避免大量採用黑色或深

色，如配合整體或公司形象需要大量採用黑色或深色，應提

送「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後始可設置。 

第二十四點  廣告招牌設置規定 

廣告物、廣告旗幟及招牌等設施物應整體規劃設計，其設置不得妨

礙公共安全、行人通行及整體景觀，並應依照招牌廣告有關規定辦

理。 

第二十五點  無障礙設施設計 

（一）本計畫區基地面積達2000㎡以上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配置有2部以上電梯之建築物，須最少有1部符合國際殘

障設施標準以供行動不便者使用。 

2.停車空間須留設實設總停車位2％供行動不便者使用，停

車位應鄰近電梯出入口處，並以設置於地面層或地下1

層，且不得跨越車道為原則。 

（二）學校用地之主要出入口須設置供行動不便者暫時停靠之停車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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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點  垃圾貯存空間 

本計畫區基地面積達2000㎡以上者，建築物應設置集中式垃圾貯

存空間，且依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應於基地地面層室內外或其下一層之室內無礙衛生及觀

瞻處以集中方式設置垃圾貯存空間，以個案人口數計算推估垃

圾儲存量，並妥為規劃足夠之設備及貯存空間，並說明該設備

清運之方法。 

（二）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應設置通風設備、冷藏設備及排水設備。 

（三）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如採用垃圾子車設備者，應留設供垃圾收

集車進出及操作空間，最低淨高不得小於2.5m。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七點  基地情形特殊經提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依審議決

議辦理。 

第二十八點  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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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擬定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竹北高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街廓編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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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擬定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竹北高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最小退縮建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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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擬定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竹北高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開放空間系統圖 

 


